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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

关于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日激励对象名单 

的核查意见 

 

紫金矿业集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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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、父母、子女。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

对象主体资格合法、有效，满足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条件。 

3.公司和本次授予激励对象均未发生不得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情形，公司本次

激励计划设定的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条件已经成就。 

综上所述，监事会认为列入本次激励计划授予日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符合相

关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条件，符合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确定的激励对

象范围，其作为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、有效。 

公司监事会同意以 2021 年 1 月 13 日为授予日，授予 697 名激励对象 9,749

万股限制性股票。 

 

 

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监  事  会        

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三日 

 


